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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學校手機短訊服務
各位家長：
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合作推行的短訊服務，成效理想。本年會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學校短訊服務 (SMS)是透過學校的電腦系统發放短訊予家長之手提電話，以便家長第一時間知道校內進行之重要活動，或因暴雨、颱風而停課等重要訊息。建立這個短訊系統的目的不是取代現有派發學生通告的機制，而是彌補一般通告未可達到的及時性。全校學生家長均可參加是項計劃，惟參加與否純屬自願性質。
以下是服務的詳情：
	一.
	費 用：
	每一個流動電話號碼的費用為港幣二十元正，即若家長同時申請兩個流動電話號碼，須付港幣四十元正，最多可申請三個流動電話號碼。
參加者請將回條連同劃線支票 ( 抬頭：番禺華仁家教會  / 
PUA WAH YAN PTA LTD )交班主任。已繳交之費用將不獲退還。

	二.
	安全性：
	資料將絕對保密，並限作指定用途。有關計劃之裝置將設於學校內，並由校方授權的職員負責發放訊息。

	三.
	服務期限：
	由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為免增加額外的行政工作，在上述期間，不能更改已登記之號碼，亦不接受新的申請。

	四.
	其 他：
	本校將使用「和記電訊」之服務。由於短訊將由中文發出，家長請留意參與計劃之手機必須能閱讀中文短訊。



無論參加與否，請於九月一日交回回條。
家長教師會主席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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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黃苗瑗瑗                                                                                                  錢耀堃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PTA 02/2010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學校手機短訊服務回條
本人為_____班______號_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之家長。
(請在適當的方格加 ( )

	本人
	(
	參加學校於本學年設置的短訊服務，連同支票__________元交班主任。

	
	
	* 接收短訊的手機號碼  ( 可多於一個 )：1.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

	
	
	

	
	(
	會以 兄 / 弟 之名義參加上述服務
該生為 _______班______號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

	 
	
	
	

	
	(
	不參加上述服務。
	

	
	
	
	


* 不參加者不用填此部份
# 依據保障個人私隱條例(第486條)，本人同意將上列資料提供了番禺會所華仁小學及和記電訊有限公司作為發放學校資訊之用。上述資料將絕對保密，並用作指定用途。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零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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